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南京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在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日登載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及指定的巨

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關於 2024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

會決議公告。南京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

附屬公司。 

 

http://www.sse.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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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52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 年 6 月 20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幸福路 8 号南钢办公楼 203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51,633,8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20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李国忠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南京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通过腾讯会议系统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其中周宇生通过腾讯会议系统参会。 

3、董事会秘书唐睿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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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名称：关于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36,742,301 92.1356 45,814,068 7.864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51,633,8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

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36,742,301 92.1356 45,814,068 7.8644 0 0.0000 

2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08,046,7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全部议案中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

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过半数同意。 

2、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全部议案中，议案 1《关于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和议案 2《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全部议案中，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等对议案 1《关于与中信

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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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尹婷婷律师、王月华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21 日 

  



 

* * * * * * *  

完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奚國華先生(董事長)、      
張文武先生、劉正均先生及王國權先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
于洋女士、張麟先生、李艺女士、岳學鯤先生、楊小平先生、穆國新先生及       
李子民先生；及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        
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科爾先生及田川利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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